
附件4-1：

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的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文件精神，按照依法治教、依法行政的原则，为确保义务教育的实施，保障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含随迁子女）在我县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我县社会服务规范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教育公平，结合我县教育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是指非新丰县城户籍（丰城街道户籍划入县城就读范围的视同县城户籍对待），随家长到新丰县城共同居住的适龄入学儿童，包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丰县县城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申请。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四条  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学工作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县公安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住建局、县社保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工信局、县卫健局、县住房保障中心及丰城街道办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助出具申请积分入学的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

第五条  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学采取统一管理、定点受理、统筹兼顾的模式。

第三章  入学条件

第六条  凡年满6周岁以上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可以通过积分方式，申请入读居住地划片的县城中小学，主要条件包括户籍、居住、其他等指标。 

第七条  凡申请入读的，要相应准备以下材料：（1）户籍材料；（2）县城居住材料等（见附件4-2《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第四章  学位公布

第八条  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县城中小学可提供的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学位数。县城中小学当年招生计划数减去户籍生对象报名人数的差作为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学的学位数。

第九条  县城中小学可提供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学的学位公布时间一般在每年县城中小学招生对象申请资料审核后一并公示。

第五章  申请入学

第十条  适龄儿童只能向县城一所学校投递申请学位资料，任何适龄儿童不得一人同时向县城两间（或多间）学校投递申请学位资料，一经发现这种现象，取消该适龄儿童的申请县城学校学位的资格。

第十一条  需要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的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由其家长申请登记，并上交（或上传）佐证资料。按照《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附件4-2）计算出积分。入学申请只可申报居住地段学校。

第十二条  申请学位报名点按学校设立，由学校受理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入学的申请并进行材料验证，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复核。

第六章  审核计分

第十三条  家长按本办法规定提供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退回家长；对申请材料有异议的，学校可要求家长提供相关单位的验证材料。

第十四条  当年受理申请报名时间结束后，学校不再接受补充提高分值的相关证明材料。学校对家长提交的材料进行复核，对符合要求的按照《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附件4-2）计算积分。积分算出后，统一上交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审核，并在各学校门口向社会公示申请对象的名单和积分，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家长对公示名单或积分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径向经办学校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复核。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书面答复家长。录取名单公示期过后不作更改。

第七章  录取报名

第十五条  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年可提供的学位数和积分情况划定申请积分线。

第十六条  在申请积分线范围内的，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生的积分从高到低和申请学校统筹安排学位，并由学校公布录取名单。如出现申请入学积分多人并列的情形，则采用抽签摇号的方式确定最后录取名单及学校。

录取名单统一时间在县城中小学校门口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第十七条  家长要按学校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八条  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建议由家长带回户籍所在地就读。未达到县城中小学入学申请积分线的适龄儿童，原则上由家长带回户籍所在地，如若回原户籍地就读有困难的，由教育局统一调配至县城周边乡镇学校，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第八章  其他

第十九条  各相关部门要切实保障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处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

第二十条  凡提供虚假证件、材料的，取消其积分入学的资格；已录取入学的，取消其县城中小学学位。

第二十一条  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及国家、省、市的新政策，及时调整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入读县城中小学的积分条件，并于当年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在县城学校有学位的条件下，其他年级转学入读县城学校的也参照这个积分的方法，从高往下录取。县城学校在每学期放假后的一周内公布各年级的学位情况。

第二十三条  乡镇六年级毕业生申请到县城七年级学位的学生需回原学区初中领教材。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4-2：

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

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指 标
	计分办法
	最高

分值
	佐证材料

（缺一不可）

	户籍条件
	适龄儿童持有新丰县非县城户籍（即县内户口）50分，其他户籍（即外县户口）30分，无户籍0分。
	50
	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学生页）

	县城房产
	1.家长持有县城住宅类商品房有效房产证的，计50分。

2.家长持有县城已备案住宅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计45分。

3.家长在县城无房产，以祖父母（外祖父母）县城房产申请学位，计30分。
4.家长持有县城土地使用证而没有办理房产证的，计20分。
	50
	1.《房地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2.已备案住宅类商品房买卖合同。

3.家长在县城无房产证明，祖父母（外祖父母）县城有效房产证。

4.县城土地使用证。

5.关系证明（如出生证或户口簿等）。

	随迁子女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家长或小孩连续持有新丰县县城居住证的：

1.4年（含4年）以上，不足5年的，计50分。

2.3年（含3年）以上，不足4年的，计45分。

3.2年（含2年）以上，不足3年的，计30分。4.2年以下的，计20分。

（计算时间至2026年8月31日）
	50
	1.居住证。

2.关系证明（如出生证或户口簿等）。

	租房
	家长持有近5年在县城中小学招生范围内租房的有效证明（县住房保障中心开具）。按年计分，每满一年计3分，最高不超过15分。
	15
	1.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确认书。

2.关系证明（如出生证或户口簿等)。

	其他
	退役军人子女加10分。
	10
	1.退役军人身份证明材料。

2.户口簿或出生证。

	最高积分值合计（户籍条件计分为基本分，县城房产、随迁子女、租房项计分三选一不重复计分，其他项另计）
	110


备注：1.所提供的佐证材料：现场审核的是佐证材料的原件；扫码上传审核的是佐证材料清晰完整的照片。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家长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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